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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318号

蒋建伟、蒋陆娟：本院
受理原告孙菁诉被告蒋建
伟、蒋陆娟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318
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503号

张文光：本院受理原
告周芝群诉被告张文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字
第3503号的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408号

葛君毅、楼国明：本院
受理原告楼小连与被告葛
君毅、楼国明之间的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国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408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316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210号

吴贤彪：本院受理原
告沈银山与被告吴贤彪之
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国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
字第3210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
147号

傅春坚：本院受理原
告洪阳影与被告傅春坚之
间的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
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
初字第 147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8号

呈俊磊、俞超：本院受
理原告石建宏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5
日8时40分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378号

楼新有：本院受理的
原告浦江县宏方新型地砖
厂诉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商初字第337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
3708号

徐朝阳：本院受理原
告张嫦娥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3708号民事判决书。主
文如下：由被告徐朝阳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
还 原 告 张 嫦 娥 借 款
100000元并支付自2014
年3月13日起至实际归
还之日止按月利率1.5%
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
费1427.5元，由被告徐朝
阳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44
号

虞锋锋、徐超芳：本
院受理原告张民赞诉被
告虞锋锋、徐超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判令两被
告共同归还借款本金20
万元及利息，由两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4日上午9：50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
849号

毛艳丽：本院受理原
告张雨雷诉被告毛艳丽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借款人民币30000元，支
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判决
确定还款之日止的银行
同期贷款利息，并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用。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6年5月
13日上午09：00时在本院
浦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
534号

吴根荣、杨红英：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
行诉被告浦江县永昌废
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浦
江县通和不锈钢制品有
限公司、黄玉群、浙江浦
江县凯越不锈钢制品有
限公司、黄永锡、黄永积、
吴根荣、杨红英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
东商初字第53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261号

孔飞、徐仙芳：本院
受理原告吴卓与被告孔
飞、徐仙芳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或者邮寄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
柯商初字第126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孔
飞、徐仙芳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借款56000元，诉讼费
用合计1850元由两被告
共同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巡商初字第
433号

徐晓辉、柴小燕：本
院受理原告张国琴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
柯巡商初字第 433 号。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巡回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97号
祝春龙：本院受理原

告徐南邨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802民初97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262号

衢州步升玻璃有限
公司、浙江元泰玻璃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国网
浙江省电力公司衢州供
电公司（衢州电力局）与
你供用电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或者邮
寄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262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准许原告撤回对被告
浙江元泰玻璃有限公司
的起诉。（2015）衢柯商初
字第 126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衢州步升玻璃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电费108723.1元、违约金
27940.51元；诉讼费用合
计3230元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92015）衢柯执异初字第
10号

黄永泉、薛建军：本
院受理原告胡美凤诉你
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衢柯执异初
字第10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要求确认衢州市新
河沿 136 号房产及浙
H7826B 号车辆为原告
所有，且停止对该财产的
执行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707号

张国才、江萍：本院
受理原告姜小兵诉你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或
者邮寄送达本案诉讼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诉令风险
提示、法院廉政监督卡、
外网案件查询告知书及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
你们代为偿还孙侃的借
款90万元及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 柯 商 初 字 第
1575号

魏延保、黄燕青：本院受理
原告徐志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
你直接或者邮寄送达本案诉
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
令风险提示、法院廉政监督卡、
外网案件查询告知书及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魏延保归还借
款2万元及利息，黄燕青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 柯 商 初 字 第
1262号

衢州步升玻璃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国网浙江
省电力公司衢州供电公司
（衢州电力局）与你供用电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或者邮寄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126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衢州
步升玻璃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电费108723.1元、违约
金27940.51元；诉讼费用合
计3230元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扩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龙湖商初字第
122号

常山县木艺佳工艺品
有限公司、黄春：本院对原
告浙江海豹制漆有限公司
与被告常山县木艺品有限
公司、黄春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衢龙
湖商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黄春支付原
告浙江海豹制漆有限公司
货款118604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其中货款
114004 元的利息损失自
2013年12月1日起、剩余货
款 4600 元的利息损失自
2015年5月28日起均至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计付）、款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
行完毕；驳回原告浙江海豹
制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2874元，
公告费 260 元，合计 3134
元，由原告浙江海豹制漆有
限公司负担50元（已交纳）；
由被告黄春负担3084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交
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周鹏：本院受理原告杨
新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缙云县人民法院
（2015）台 黄 商 初 字 第
3066号

浙江黄岩康威工贸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何仙
行诉你公司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15）台黄商初字第
30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限你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借款本金120000元，并
支付自2015年9月18日起
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
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并
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346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张伟云：本院受理原
告张以浪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明，通过其它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5）台 椒 商 初 字 第
304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张伟云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原告张以浪
借款60000元，并支付该
款自2015年4月24日起
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
利率1.2%计算的利息，并
赔偿原告张以浪为实现
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
费3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1462 元，公告费
400元，共计1862元，由被
告张伟云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
1462元在递交上诉状时
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
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
天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
台州市财政局，账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台州
市农行）。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乐清市科星机床制造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台州市金合钢铁有限公司
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通
过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公司
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15）台椒商
初字第314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你公司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台州市
金合钢铁有限公司货款
195424.16元，并支付违约
金（其中50672.46元的违
约金自2013年10月24日
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
利 率 2% 计 算 ；其 中
144751.70元的违约金自
2015年9月22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
5580元，公告费400元，合
计 5980 元，由你公司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
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先
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
5580元（具体金额由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
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
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款汇：台州市
财 政 局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
9001，开户行：台州市农
行]。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陈江、陈伟忠：本院受

理原告应利伟与你们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
1024民初30号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4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原南峰法庭一
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石苏丽、张永兴：本院

受理原告应利伟与你们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
浙1024民初33号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3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原南峰法庭一
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倪天成、郑振威：本
院受理原告应利伟与你
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6）浙
1024 民初 35 号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6年5月4日
上午8时45分在本院原
南峰法庭一号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王云龙、王羽萍：本

院受理原告应利伟与你
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6）浙1024民初
36号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5月4日上午9时15分在
本院原南峰法庭一号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王新波、俞林钢：本

院受理原告应利伟与你
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6）浙1024民初
38号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5月3日上午9时15分在
本院原南峰法庭一号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葛飞君：本院受理原

告应利伟与你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 庭 传 票 及（2016）浙
1024民初40号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5月4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原南峰法庭
一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骆张炯、吴竹剑：本

院受理原告应利伟与你
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6）浙1024民初
41号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
5月3日上午10时在本院
原南峰法庭一号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宋水平、李仲江：本

院受理原告应利伟与你
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6）浙1024民初
256号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3日上午9时45分
在本院原南峰法庭一号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周艇、冯林建：本院

受理原告应利伟与你们
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6）浙 1024 民初 266
号民事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4日上午8时30分在
本院原南峰法庭一号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崔仙勇、蒋丽君、齐
小扬升、崔荷仙、齐扬升、
方美花：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仙居支行与你们为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2016）浙1024民初19号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5月9日上午
8时30分在本院南峰法庭
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5）台仙商初字第
2215号

仙居县淡竹乡尚仁
村下扇5号陈晶酉：本院
受理原告郑晶今诉你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5月9日8时30分在本
院第二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72民特72号

本院受理刘香云申
请宣告刘招林死亡一案；
经查：刘招林，男，汉族，
1959年5月31日出生，系

“ 浙 岭 渔 26809”船 船
员 ，住 浙 江 省 温 岭 市
石塘镇沙头村 14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2623195905317554，于
2016年1月5日起下落不
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刘招林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2016）浙72民特73号

本院受理陈金娥申
请宣告张华死亡一案；经
查：张华，男，汉族，1988
年4月10日出生，系“浙岭
渔13056”船船员，住浙江
省温岭市石塘镇里西村
134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1081198804108917，于
2015年8月14日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张华本人或知其下落
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3
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2016）浙72民初98号

潘德平、胡人娟、周
雪梅：本院受理原告莫红
军与被告潘德平、杨红
飞、胡人娟、王建、陈祥标、
第三人周雪梅船舶物料
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第1款的
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原告请求判令潘德
平、杨红飞、胡人娟、王建、
陈祥标共同偿付原告油
款132000元并赔偿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自起诉之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
月9日14：10在本院台州
法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本报2016年1月28日
第 13 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5）甬鄞姜商初字第
219 号，黑体字部分被告

“宁波滨海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应为“颜忠良、陈再
军、方国宁、宁波市立德现
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
海波”，特此更正。

本报2016年1月29日
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沈意
素诉翁明晖一案，案号应
为“（2015）甬东民初字第
2263号”，特此更正。

本报2016年1月27日
第 10 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5）甬北庄民初字第
293 号，内文中送达材料

“原告举证材料”应为“原
被告举证材料”，特此更
正。


